Providence 神的照管 神的照管、供應，或引導、預備，在任何對至高神的信念中皆不明顯。要為神下一個合適的定義，就必須包括祂是主宰歷史及其中的一切這概念；不過基督教對神的照管這教義，所根據的卻不是形上學的臆測，而是聖經的教導。
神的照管是指良善的神實行主權（參神的主權，Sovereignty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103,Name=Sovereignty of God}*），所以一切發生的事都是有計畫和被引導的，目的就是成就神美善和榮耀的旨意，也是萬物被造的意旨。此等事件包括了自由媒介的行動在內，人雖然是自由和個人的，也要負責任，他的行動卻又是在神的旨意之內；故此神之照管包含了自然和個人的事件在內，二者均在神的旨意下聯合。
神的照管與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必須仔細分別開來。按聖經說，維持及引導萬物是在它們被造之後，因此不能混淆。其中的分別，部分原因是因與果的先後問題︰神首先創造，然後維持與引導。不過這秩序還有一個重要的道德意義在內︰基督教的神義論（Theodi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3,Name=Theodicy}）*既然強調原創造（創一）是美善的，又承認人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後萬物均經歷嚴重的改變，神的照管便主要是處理墮落後的秩序了。假如我們把這教義與創造論混在一起，無疑就是把罪惡加於神美善的創造。我們當然可以辯稱，有神的進化論（Evolu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432,Name=Evolution}）*與創造論和神的照管沒有衝突，但任何理論若不能明確地分辨二者，都是不可接受的。
神照管的教義可以防範三類主要的謬誤︰
1.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*。自然神論者說，神與宇宙現在一切的工作都是無關的，因為祂創造了這個宇宙，然後就放手不管，讓它像個機械鐘一樣自己運作。神照管的教義則堅信，神參與人每一事件，並且作工，又維持著每一個自然的程序；故此，自然律只代表神目的的恆久和一致，自然秩序和人同樣表達神的個人管治。
2.宿命論（Fat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52,Name=Fatalism}）*。這個異教論調透過占星術大大流行起來。神的照管把自然界個人化，而宿命論則把人非個人化。人的自由行動不再是自由的，因為星座的預測（不是先知的預言）沒有個人回應的空間。神的照管論永遠不會否定人的自由，它只是肯定在人的自由之上，有一更高的秩序與目的存在。
3.機緣論（Chance）。神照管論肯定歷史是有方向，也有目的的，故此它能給我們這個墮落的世界帶來希望。就如加爾文所說，神是掌舵者。我們常說，神的照管有一般和特別的分別（後者指具有某種對人特別有益的目的），但我們也許不應過分強調二者之分別；聖經說到神特別關懷自然界（如太十29～39的麻雀）；而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*是神特別照管的行動，那是神為了某個特別目的而暫時變更自然律的運作。
神的預備顯出祂的恩慈（太五45），對信徒而言更是如此，因為聖經說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（羅八28）。這樣看來，在此教義中，神的主權便成了實際的希望和信徒得安慰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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